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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4_BB_A3_E7_c122_480724.htm 前 言 机动车在为现

代人的生活、工作和出行带来方便、舒适、高效的同时，不

容忽视的问题就是道路交通事故频发，给受害人带来的巨大

经济损失和肉体痛苦，也给肇事者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甚至面临着被扣分、拘留、吊销驾驶证，甚至被追究刑事责

任（交通肇事罪）的危险。 笔者认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

原因很复杂，涉及人、车、路等多方面因素。机动车驾驶员

的驾驶水平、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员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

交通出行环境、道路交通规划的合理程度以及道路交通标志

标线等是否完善等因素，直接决定了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频

率。 笔者长期代理道路交通事故伤残鉴定和损害赔偿工作，

对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切的体会。为了预

防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减少当事人不必要的讼累，节省司法

资源，笔者在这里仅探讨道路交通事故伤残鉴定和损害赔偿

领域的律师实务和法律难点，并归纳为十六部分，以飨诸君

。 一、当事人身份的确定 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应当明确肇事

人是谁？受害人是谁？保险公司是谁？第三者强制责任险是

多少？ 当事人根据交通大队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

任（如无责任、部分责任、同等责任、大部分责任或全部责

任），确定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的机动车驾驶员、非机动车驾

驶员或行人。 律师提示：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应当

采取合理的抢救措施、及时报警、保护现场、通知保险公司

，以免因延误时间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原因无法认定或难以



认定，并在事故发生地就近的医院对受害人进行抢救，以免

延误最佳治疗时机。 作为受害人，应当到交通大队及时调取

驾驶员基本信息、车主基本信息和保险公司的基本信息，准

确确定被告和第三人，为以后的调解和诉讼做准备。 二、治

疗终结和鉴定时机的确定 （一）治疗终结：临床医学一般所

认可的损伤后病理变化经临床治疗后得到完全或部分恢复并

维持稳定的时期。对治疗终结意见不一致时，可由当事人委

托律师事务所进行伤残鉴定，确定其是否治疗终结。 （二）

鉴定时机：鉴定时机应以事故直接所致的损伤的治疗终结之

时，或确因损伤所致并发症的治疗终结之时为准。交通事故

的当事人因伤致残的，在治疗终结后15日内，可以委托律师

事务所进行伤残伤残。 律师提示： 由于受害人遭受的伤残程

度不一、身体素质不一，导致住院时间有长有短。受害人做

伤残鉴定的，一般以三个月为限，病情严重的需要更长时间

。 受害人需要定残的，应当在三个月之后提出，由律师事务

所委托有伤残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 三、鉴定材料

的确定 很多当事人在委托律师事务所做伤残鉴定时，丢三落

四，往往由于材料不全，导致无法做伤残鉴定。 当事人做伤

残鉴定应当携带本人的身份证或居民户口簿（学生证、军官

证、士兵证或驾驶证也可）、诊断证明书、加盖院章的病历

复印件和当事人原始的和最近的片子（如X光片、CT片）。 

律师提示： 带齐鉴定材料至关重要，是做伤残鉴定的保障，

司法鉴定机构一般在接受委托后，十个工作日内出具伤残鉴

定书。 如果司法鉴定机构认为不构成残疾或不构成较高等级

的残疾的，代理人可以另行委托其他司法鉴定机构，代理人

不应轻言放弃、“吊死在一棵歪脖树上”。 代理人必须充分



重视司法鉴定工作的重要性，鉴定结论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

，其公正性、权威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不容质疑。 代理人应

当掌握一些司法鉴定常识，熟悉司法鉴定工作的原则、依据

、流程、收费标准和技巧，从“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的思想

转变为“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让证据说话，让正义永存。 

有关司法鉴定知识的阐述，请参阅笔者写的《律师应掌握点

司法鉴定知识》和《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在司法鉴定》等文

章。 四、司法鉴定机构的确定 在2005年10月1日前，道路交

通事故伤残鉴定主要由交通大队委托公安机关的法医中心做

道路交通事故伤残评定，当事人据此进行调解或提起诉讼。 

但是，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四次会议通过、2005年10月1日实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七条明确规定：“侦查机关

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

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

定机构。” 对争议已久的司法鉴定管理问题做出了决定，厘

清了有关因部门利益导致的一定程度上的司法鉴定各自为政

、管理混乱的痼疾，为司法鉴定走向法制化、规范化提供强

有力的法律支持。 限制侦查机关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

和检察机关等鉴定的范围，即仅限于侦查工作需要，不得对

外开展鉴定活动；不允许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设立

鉴定机构，以体现司法公正和行政公正。 法律明确规定“侦

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得面向社会

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但是，一些交通大队出于某

种利益的考虑，仍然置国家的法律于不顾，还是让当事人到

公安机关的法医中心做道路交通事故伤残评定，由于其不具



备鉴定资质，导致败诉的案例时有发生。 2006年6月1日，华

夏时报记者写了《北京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涉嫌违法做鉴定

谋利》一文，值得深思和警醒。 律师提示： 对于道路交通事

故伤残鉴定，一般是当事人委托律师事务所进行，律师事务

所再委托有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做伤残鉴定。如果案件

进入诉讼程序，伤残鉴定则在法院的主持下，由当事人双方

共同定有鉴定资质的法医中心进行鉴定。 司法鉴定机构依据

《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国家标准，对当事人

人的伤残情况进行综合评定。 委托人领取伤残鉴定结论后，

根据伤残等级与肇事人进行调解或提起诉讼。伤残鉴定结论

由委托机构（如公安机关、法院或律师事务所）领取。 如果

当事人或代理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的，可以申请重新鉴定或

补充鉴定，相关鉴定费用（如会诊费、鉴定费）由异议方支

付，最终由败诉方承担。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作者：刘辉，北京市法立律师事务所副主

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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